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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如对征求意见稿有修

改意见，可在 2011 年 7 月 14 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通过

网站首页左侧的《行政立法草案意见征集管理信息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

见。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 1750 信箱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邮

政编码：100017），并请在信封上注明“车船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ccs@chinalaw.gov.cn。  

 

二○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資料來源 :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站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106/201106003427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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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的规定，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车船税法第一条所称车辆、船舶，是指： 

（一）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辆和船舶； 

（二）依法不需要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在单位内部场所行驶或者作业的机

动车辆和船舶。 

前款所称车船管理部门，是指公安、交通运输、农业、渔业、军队、武装警

察部队等依法具有车船登记管理职能的部门；单位，是指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在中国境内成立的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 

第三条 车船税法第一条所称管理人，是指对车船具有管理权或者使用权，

不具有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中车辆、船舶的税目适用范围

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参照国家相关标准确定。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

表》确定车辆具体适用税额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综合考虑本地区车辆保有情况和税负状况； 

（二）乘用车应当依排气量从小到大递增税额； 

（三）客车应当依照大型（核定载客人数大于或者等于 20 人）、中型（核定

载客人数大于 9 人且小于 20 人）分别确定适用税额； 

（四）根据本地区情况变化适时调整。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车辆具体适用税额，应当报国务院备案。 

第六条 机动船舶，具体适用税额为： 

（一）净吨位小于或者等于 200 吨的，每吨 3 元； 

（二）净吨位 201 吨至 2000 吨的，每吨 4 元； 

（三）净吨位 2001 吨至 10000 吨的，每吨 5 元； 

（四）净吨位 10001 吨及以上的，每吨 6 元。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2 马力折合净吨位 1 吨计算征收车船税。 

第七条 游艇，具体适用税额为： 

（一）艇身长度不超过 10 米的游艇，每米 600 元； 

（二）艇身长度超过 10 米但不超过 18 米的游艇，每米 900 元； 

（三）艇身长度超过 18 米但不超过 30 米的游艇，每米 1300 元； 

（四）艇身长度超过 30 米的游艇，每米 1800 元； 

（五）辅助动力帆艇，每米 600 元。 

游艇艇身长度是指游艇的总长。 

第八条 车辆整备质量尾数不超过 0.5 吨的，按照 0.5 吨计算；超过 0.5 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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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1 吨计算。整备质量不超过 1 吨的车辆，按照 1 吨计算。 

船舶净吨位尾数不超过 0.5 吨的不予计算，超过 0.5 吨的，按照 1 吨计算。净吨

位不超过 1 吨的船舶，按照 1 吨计算。 

第九条 车船税法和本条例所涉及的排气量、整备质量、核定载客人数、净

吨位、马力、艇身长度，以车船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船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相应项

目所载数据为准。 

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依法应当登记而未办理登记或者不能提供车船登记证

书、行驶证的，以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相应项目标注的技术参数、所

载数据为准；不能提供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

国家相关标准核定，没有国家相关标准的参照同类车船核定。 

第十条 车船税法第三条第（一）项所称的捕捞、养殖渔船，是指在渔业船

舶管理部门登记为捕捞船或者养殖船的船舶。 

第十一条 车船税法第三条第（二）项所称的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的车

船，是指按照规定在军队、武装警察部队车船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军队、武警

牌照的车船。 

第十二条 车船税法第三条第（三）项所称的警用车船，是指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取警用牌照的

车辆和执行警务的专用船舶。 

第十三条 车船税法第四条所称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辆包括纯电动

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免征车船税，其他混合动力汽车按照同类车辆适用税额减半征税。 

第十四条 车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第十五条 保险机构在代收车船税时，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的保险单以及保费发票上注明已收税款的信息和减免税信息，作为代收税款凭

证。 

纳税人在应当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截止日期以后购买的，或以前年度

没有缴纳车辆车船税的，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税款的同时，还应代收代缴欠缴税

款的滞纳金。 

对于依法不需要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车辆，纳税人应当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车船税。 

第十六条 纳税人在首次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时缴纳车船税或

者自行申报缴纳车船税的，应当提供购车发票及反映排气量、整备质量、核定载

客人数等与纳税相关的信息及其相应凭证。 

第十七条 负责船舶登记、检验的船舶管理部门或者船舶检验机构为船舶车

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登记、检验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 

第十八条 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车船税的，纳税地点为车船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 

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船，纳税地点为车船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主管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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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所在地。 

纳税人按照纳税地点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具体适用税

额缴纳车船税。 

第十九条 已完税或者按照车船税法第三条第（四）项、第五条规定减税免

税的车船，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登记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减免税证

明。扣缴义务人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减免税证明或者完税凭证，依法办理相关

手续。 

第二十条 不能提供完税凭证或者减免税证明，且拒绝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

车船税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得出具保单、保险标志和保费发票等，同时报告

主管税务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解缴代收代缴的税款，并向地方税务机关

申报。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解缴税款时，应当同时报送明细的税款扣缴报告。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具体期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机关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二条 购置的新车船，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月起

按月计算。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年应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关管

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证明，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

抢、报废、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已办理退税的被盗抢车船，失而复得的，纳税人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

明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在非车辆登记地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

税，且能够提供合法有效完税证明的，纳税人不再向车辆登记地的地方税务机关

缴纳车辆车船税。 

第二十三条 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办理转让过户的，不另

纳税，也不退税。 

第二十四条 车船税法第八条所称取得车船所有权或者管理权的当月，应当

以购买车船的发票或其他证明文件所载日期的当月为准。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可以在车船管理部门、车船检验机构的办公场所集中

办理车船税征收事宜。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车辆相关登记和定期检验手续时，对未提交自

上次检验后各年度依法纳税或者免税证明的，不予登记，不予发放检验合格标志。 

海事部门、船舶检验机构在办理船舶登记和定期检验手续时，对未提交依法

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且拒绝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人，不予登记，不

予发放检验合格标志。 

第二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车船税涉

税信息平台，车船管理部门、车船检验机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税务机关应当

建立、健全车船信息共享机制，定期提供车船所有人或管理人、代收代缴车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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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及车船保有、年检等信息。 

第二十七条 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纳税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二十八条 经批准临时入境的外国车船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的车船，不征收车船税。 

第二十九条 按照规定缴纳船舶吨税的机动船舶，自车船税法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免征车船税。 

机场、港口内部行驶或作业的车船，自车船税法实施之日起 5 年内免征车船

税。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7 年 2 月 1 日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